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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立法规范居家办公符合劳动关系发展需要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近年来， 出租、 出售、 贩卖个人银行卡、 电话卡
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 加剧了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 2020年10月， 公安部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以打击整治 “两卡” 违法犯罪活
动为主要内容的 “断卡” 行动。 广州是此次行动的唯
一试点城市， 早在2020年9月初就启动了针对本地涉
“两卡” 违法犯罪团伙的重点打击 。 （2月1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贺成： 学生出行安全事关千
家万户。 日前， 有媒体记者在广
西、内蒙古、贵州等地采访发现，
一些城郊和农村学校附近 “黑校
车”泛滥，存在极大安全隐患。针
对相关部门多次开展整治收效甚
微，有受访人士建议，在进一步加
大监管力度同时，还应疏堵结合，
正视基层实际需求， 积极鼓励因
地制宜的解决方案。

丧假制度也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

步 ， 丧假制度亦应顺势而
变。这既需要企业恪守公诉
良俗，又需要对企业不善意
处理员工丧假超期问题的
违法行为严肃追究法律责
任，更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
丧假制度。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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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戴口罩被罚”
具有警示意义

吸收农民工入工会
服务做实是关键

叶金福： 2月1日， 厦门市思
明区莲前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
员在对辖内加州广场和牛庄一带
餐饮服务单位的日常巡查中， 对
9家未执行 《福建省餐饮服务从
业人员佩戴口罩的规定》 的餐饮
经营户下达责令整改通知。 当日
下午， 执法人员在“回头看”中发
现仍有1家餐饮经营户从业人员
未按规定佩戴口罩， 遂对其处以
50元罚款， 这是新规实施以来开
出的首张罚单。这不仅是对“不戴
口罩者”的一种处罚，更是对其他
餐饮从业人员的一种警示。

“咚！ 咚！ 咚！” 昨日中午
11点30分， 12岁昊昊家的房门被
敲响， 一份热气腾腾的午餐准点
出现在眼前， 上门送餐的并非外
卖小哥， 而是宁波北仑霞浦街道
新浦社区社工何利霞。 当天是新
浦社区为留甬过年外地职工子女
推出 “童心守护” 助餐行动的第
二天， 暖心的是， 这样一顿送上
门的丰盛午餐只需5.2元。 （2月
3日 《宁波晚报》）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 不少外
来务工人员积极响应号召决定就
地过年。 可对这样的家庭来说，
就地过年也存在一定困难： 孩子

放寒假了， 但企业还未停工， 家
长还要上班， 独自在家的孩子如
何能吃一口热腾腾的中饭， 成了
众多外来务工家庭犯愁的 “难
事”。

为解决这一问题， 当地社区
推出了 “童心守护”助餐行动，让
孩子们有热饭吃， 这不但是对孩
子们的关爱， 更是对外来务工人
员的关爱， 使他们不再有后顾之
忧， 可以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
入到工作中去。无疑，这些暖心举
措充满了正向效应， 彰显了城市
的温度与情怀， 值得大力提倡。

如何守护孩子的快乐寒假，

让假期生活更充实、 有意义， 还
需要相关部门和社会力量给予更
多的关爱。 比如， 多开展一些关
爱外来务工子女的假期学堂、 社

会体验等公益活动， 解决好孩子
们托管问题， 让每一个外来务工
者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善意和温
暖。 □刘予涵

关爱外来务工子女彰显城市温情

治理“黑校车”
需要堵疏并举

“断卡”行动

疫情防控期间， 居家远程办
公受到劳动者的青睐。 不过， 居
家办公同时产生了诸多劳动争
议。 为此， 今年上海两会期间，
上海市政协总工会界别委员常朝
晖、 王厚富、 张宁共同呼吁： 尽
快对这一新工作模式予以立法规
范。 （2月1日 《工人日报》）

疫情一度催热了居家远程办
公需求， 在去年疫情高峰时段，
有不少劳动者选择或被安排居家
办公。 然而， 对于现行劳动法律
体系而言， 居家远程办公还是一

个新生事物。 居家办公模式的表
现形式、 特征等与劳动法律法规
调整的传统办公模式有很大差
别， 可以说， 劳动法律法规的发
展已经滞后于居家办公模式的发
展， 居家办公的劳动关系、 法律
关系等在劳动法律法规中大都处
于空白、 模糊地带。 如此， 对于
居家远程办公性质的界定、 工作
的考核监督、 工作秩序的维护和
劳动者权益的维护、 纠纷处置等
就缺乏明确的依据 、 标准 、 规
范。

居家办公也是办公， 也是一
种劳动。 依法规范居家办公， 符
合新型劳动关系发展的需要， 也
符合劳动法律关系发展完善的需
要。 将居家办公引入法治轨道，
让居家办公成为 “依法办公 ”，
有助于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管理，
有助于劳动监察部门 、 仲裁机
构、 人民法院公平公正地处置劳
动纠纷， 有助于维护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 有助于呵护居家办公模
式的健康发展。

□李英锋

“劳动者因父亲去世请假8
天未获批， 强行休假后被单位辞
退。” 1月25日， 一则发布在微博
上的劳动合同纠纷案例引发舆论
关注， 冲上微博 “热搜” 榜首。
该劳动者因父亲去世请假8天被
辞， 法院判定用人单位做法 “显
然不当”。 有专家对现行1－3天的
丧假规定提出质疑， 认为丧假制
度应尊重公序良俗， 要与时俱进

地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建议
适当延长丧假。 （2月1日 《工人
日报》）

虽然这起由丧假引发的劳动
争议纠纷， 最终以受害员工维护
了自身权益而告终， 但丧假期间
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是事后
解决。 毕竟， 现实中不少企业在
处理员工丧假超期问题中的人情
味缺失， 与当前丧假过短、 超出
即算旷工的规定有关 。 也就是
说， 现行丧假时限过短的规定，
是不少企业在处理员工丧假超期
问题时机械执行政策而缺乏基本
善意的诱因之一。

鉴于此， 在依法惩治部分企
业利用丧假超期借口随意开除
员工的不法行为之余， 更需要
反思现行丧假制度是否合理。 相
关专家建议对现行丧假制度与时
俱进地予以完善， 让其更加符合

公序良俗， 可谓切中了问题的要
害。

给予劳动者必要的丧假保
障， 是契合基本伦理需求的必然
要求， 须以契合客观实际需求的
丧假制度为基本前提。 然而， 40
多年前出台的现行丧假制度， 期
限只有1－3天， 对于多数在异地
工作的企业员工而言， 显然不够
用。 如此不仅让员工奔丧的时间
明显捉襟见肘， 致其不得不被迫
超假， 也让少数企业利用员工丧
假超期借口随意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有隙可乘， 无疑有必要与时俱
进地适当延长丧假。

从依法维护人情伦理民俗的
法律逻辑出发， 适当延长丧假也
有必要。 《民法典》 规定， 民事
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
律， 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企业员
工在亲人去世后请丧假料理后

事， 是基本的伦理需求， 符合公
序良俗， 相关政策应在法律原则
的指导下， 对员工享有的丧假作
出合理制度安排。 不少企业之所
以敢于以丧假超期的借口单方辞
退员工， 无非是利用了现行丧假
制度“超过3天即可算旷工”的不
合理规定。在这种意义上，更有必
要对延续40多年而未作变动的丧
假制度予以修改完善， 让其既符
合公序良俗的需要， 又符合依法
保护丧假期间劳动权益的要求。

更为重要的是， 适当延长丧
假， 也是促进企业人性化管理、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必然要求。
众所周知， 失去亲人是人生的最
大痛楚， 过短的丧假明显不利于
员工消解沉重的情愫。 在员工尚
未走出痛楚情感的情形下， 强制
要求其上岗， 不但会降低工作效
率、 影响工作质量， 更有可能引

发或导致工伤事故， 对企业来说
可谓得不偿失。 对此， 企业要以
足够的理性， 切实算好员工丧假
长与短之间截然不同后果的 “大
账”， 主动体恤员工； 主管部门
也应站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高
度， 在适当延长丧假的总体要求
下， 按照平衡劳动关系双方利益
的思路， 为丧假设置出带薪、 无
薪的合理期限， 让丧假制度美美
与共地实现多方共赢。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丧假制度亦应顺势而变。 这既需
要企业恪守公诉良俗， 又需要对
企业不善意处理员工丧假超期问
题的违法行为严肃追究法律责
任， 更需要与时俱进地完善丧假
制度。 如此， 才能把丧假引发的
劳动争议消灭在萌芽状态， 促使
丧假期间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紧
跟时代发展步伐。

日前， 陕西省铜川市印台
区、陈炉镇两级工会积极协调，
帮助当地46户138名房屋受损
农民工获得600余万元赔偿。此
事是铜川市总工会推进农民工
加入工会，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
益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目前，
该市已有5.5万余名农民工加
入工会。 （2月2日 《工人日报》）

铜川市总工会积极推动各
领域农民工加入工会， 无疑是
必要的。2020年，铜川市总工会
在组织农民工入会中， 依托人
社系统农村转移劳动力数据，
和公安局、邮政管理局、道路运
输管理处等多部门对接， 将全
市农民工、 八大群体职工等全
部录入实名制管理系统， 做到
应录尽录。在宣传动员中，铜川
各级工会通过培训、慰问、政策
宣讲、组织集中入会等形式，累
计进企业、进车间、进工地百余
次， 为农民工开展建会知识宣
讲、法律知识普及等活动。这些
举措让农民工充分感受到工会
大家庭的温暖。

毋庸置疑， 吸纳农民工入
工会后，为其服务好才是根本。
如在农民工合法权益遭到侵害
时， 工会组织要坚定地为农民
工说话， 依法为农民工讨回公
道。特别是在发生拖欠工资、超
时加班、 工伤和职业病等问题
时，工会应在第一时间关注、报
告、协调处理，当好农民工的维
权代表。 工会组织还应积极推
动增加农民工在各级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中的比例，基层工
会推选工会委员会委员要有农
民工会员代表， 企事业单位职
代会要吸收农民工参加， 畅通
其表达诉求的渠道。

各级政府、 各级工会组织
突出服务宗旨， 把农民工当亲
人， 时时处处把农民工冷暖放
在心上，急农民工所急、想农民
工所想， 只有让农民工在参与
城市建设的同时， 能与城市居
民同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
才能更好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
权益， 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和
获得感。 □沈峰


